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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問與答           103 年8月  

問：本規範第 2點第 3款規定，「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新臺

幣三千元者。但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是否有鼓勵公

務員收受鉅額餽贈之嫌？ 

答：(一) 本點規範目的 

1.提供明確標準：讓公務員對於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

休、辭職、離職等人際互動，遇有受贈之財物，知所因應及進退。 

2.引導廉潔自持：公務員為全體國民服務，使用及分配公共資源乃基於公共信任

，因此本點規範係提醒公務員應清廉、儉樸，重視外界觀感，以贏得尊重。 

 (二)不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為重點 

    依據本規範第 4 點規定，公務員原則不得接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餽贈財物，

例外得予接受者，仍需以「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為前提，公務員受

贈財物之際，自當審慎評估是否會引發外界不當聯想。 

＊＊無功受贈心有愧，拒絕退還財正確＊＊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辦理機密文書之簽擬稿、繕印打字時之廢件， 

   或誤繕誤印之廢紙及複寫紙等，應由承辦人員 

  即時銷毀之。不能即時銷毀時，應視同複製品， 

   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8條規定保護之。 

＊機密文書之承辦人員，應隨時與收發及文書 

  主管人員協調聯繫，處理重要之機密案件時，並 

   應洽詢經機關首長指定之保密業務主管人員意見 

  採取必要之保密措施。 

＊機密文書如非必要，應儘量免用或減少副本。 

＊機密文書非經權責主管人員核准，不得攜出辦 

  公處所。 

＊機密文書應存放於具安全防護功能之金屬箱櫃 

  ，並裝置密鎖，保管人員必須經常檢查。 

＊會議使用之機密文書資料應編號分發，會議結束 

  當場收回；與會人員如需留用時，應經主席核准並 

辦理借用簽收。 

＊各機關凡經核定機密等級之文書，不論其性質屬 

研究報告、會議資料、業務統計、各式簽擬文業務 

統計、各式簽擬文應依檔案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資料來源：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 

地方稅務局廉政檢舉電話0800-471146 

  廉    政    宣    導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 

  拒    絕     貪    腐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
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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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二十二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執行資料檔案

安全維護、業務終止資料處理方法、國際傳輸限制或其他例行性
業務檢查而認有必要或有違反本法規定之虞時，得派員攜帶執行
職務證明文件，進入檢查，並得命相關人員為必要之說明、配合
措施或提供相關證明資料。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前項檢查時，
對於得沒入或可為證據之個人資料或其檔案，得扣留或複製之。
對於應扣留或複製之物，得要求其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提出
或交付；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交付或抗拒扣留或複製者，得採
取對該非公務機關權益損害最少之方法強制為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第一項檢查時，
得率同資訊、電信或法律等專業人員共同為之。 
對於第一項及第二項之進入、檢查或處分，非公務機關及其相關
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參與檢查之人員，因檢查而知悉他人資料者，負保密義務。 

第二十三條  對於前條第二項扣留物或複製物，應加封緘或其他標識，並為適當

之處置；其不便搬運或保管者，得命人看守或交由所有人或其他適

當之人保管。 

扣留物或複製物已無留存之必要，或決定不予處罰或未為沒入之裁

處者，應發還之。但應沒入或為調查他案應留存者，不在此限。 

                                 -----（資料來源: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法）  

認識食品添加物  健康生活有保固  
食品添加物，在合法與合理的範圍內使用，並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因此不需要

過度恐慌瞭解政府對食品添加物的管理，詳閱食品標示中所提供之訊息 

正確選擇，安心消費 

 什麼是食品添加物？  
 因為某些特殊目的而添加於食品中，以使食品達到理想的狀態。使用的目的包含： 

（一）提高食品的保存條件或增加保存期限。 

（二）強化食物中的營養價值。 

（三）改善食品的外觀，增加消費者的接受度。 

（四）提高食品製造效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食品衛生安全宣導活動） 

地方稅務局廉政檢舉電話0800-471146 

消費者保護宣導
危 險 公 共 場 所   不 去 

標 示 不 全 商 品   不 買 

問 題 食 品 藥 品   不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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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8月         
~詐欺~臺灣車手頭『玩命快遞』！ 

今（103）年初，彰化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透過「165」平台資料，查知屢有民眾於網
路購物遭詐欺而向警察機關報案情形，責由偵二隊成立專責小組，分析彰化縣境內相關電信
網路詐欺犯罪手法、提款影像、時段及區域等資料，於 4月間查知嫌犯張○強及吳○修等人
夥同吳○智等其他嫌犯共組「詐欺車手」集團，由吳○智指揮旗下車手張○銓等人於彰化縣
彰化、花壇、秀水鄉、福興、鹿港、和美及員林等鄉鎮市之便利商店、金融機構等提款機，
依大陸地區成員指示提領詐欺被害者所匯款項。經查犯罪手法係以被害人於網路購訂書籍、
玩偶、日常用品、飯店住宿後，騙徒來電佯稱「賣家訂單程序或付款金額錯誤」、「取消分期
付款」、「假冒銀行、郵局員工」等要被害人至提款機或使用網路銀行，指導操作解除分期扣
（付）款手法，致被害人匯款至詐欺集團人頭帳戶內或取得以被害人帳戶款項購得之網路
「GASH」遊戲點數。 
在警方近 3月徹夜跟監下，查知詐欺車手頭嫌犯吳○智於每週一至週五深夜時段固定駕駛
「AUDI」百萬進口名車至國道三號草屯交流道下之芬草路，等候拿取旗下車手成員當日所提
領之詐欺款項，核對完帳目後即駕車高速騁馳於本身熟識路段，趕赴交付不法款項給嫌犯吳
○修等人。偵查人員感嘆吳姓嫌犯擔任詐欺車手頭犯罪行為，顯然錯誤詮釋國外電影『玩命
快遞』主角傑森•史塔森（Jason Statham）駕駛高檔百萬名車『AUDI』使命必達的工作意
涵。 
本案報請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高如應指揮偵辦，專案小組歷經 3個月之跟監、偵
查，蒐證完成且有效掌握嫌犯犯罪手法及平日聚集處所後，於 6月至 7月期間分持拘票及搜
索票，至南投縣及彰化縣等地拘提吳○智、胡○國、張○銓、黃○桓、陳○芳、陳○順、吳
○修及張○強等 8人到案，並移請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初步清查計有李○璇等 105
名被害人受騙，被害人有（港籍）學生、替代役男、金融業人員、教授、醫師、銀行員工、
科技業工程師等，身分遍佈各領域。期間嫌犯提領詐欺不法款項逾新臺幣 1,000萬元，其中
以臺北市陳姓被害人遭詐騙單筆損失金額新臺幣 126萬餘元為最高。 
彰化縣警察局表示目前網路詐欺案件雖有下降趨勢；惟相關案件時有所聞，民眾在接獲不明
來電或訊息時，切勿過度惶恐失措或依來電者指示至自動提款機（ATM）進行操作，思緒應
保持清醒並善用「165」反詐騙專線等管道進行求證，以免受騙。 
                        ----資料來源：103.07.31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防詐騙專區 

 
地方稅務局廉政檢舉電話0800-471146 

反詐騙三步驟： 
1. 保持冷靜 

2. 小心查證 

3. 立即報警 110 或撥

打 165 反詐騙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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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買賣土地要注意地價稅之歸屬 

常有民眾詢問，今年 8月份買了 1筆土地， 

卻要繳納全年的地價稅，為什麼不是依取得期 

間計算稅額呢? 

其實地價稅「納稅義務基準日」為每年 8月 31 

日，以當日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所記載之土地 

所有權人，為當年度的納稅義務人，在 11月份開徵的時候，需負責

繳納該筆土地全年的地價稅。 

而土地買賣雙方在契約書中約定地價稅由誰繳納，或按持有期間

比例分攤，屬於當事人之間的私權行為，不能因此變更地價稅納稅義

務人。提醒您，要注意地價稅納稅義務基準日是 8月 31日，對稅捐

之歸屬要瞭解，以避免引起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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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網路申辦地價稅優惠稅率及減免真方便！ 

自用住宅用地、工業用地、加油站用地、 

停車場用地、騎樓及巷道用地等地價稅優惠稅 

率或減免，應於地價稅開徵 40日前(即 9月 22 

日前)提出申請，經核准後當年度即可適用優惠 

稅率。 

基於簡政便民，民眾可多利用網路，少跑馬路，只要持自然人

憑證進入本局網站（www.changtax.gov.tw）之網路申報系統即可

申辦多項地方稅業務，不用出門也能輕鬆完成、享受節稅優惠的好

康。。 

 
 
 
 
 
 
 
 
 
 
 
 
 
 
 
 
 
 
 
 
 
 
 
 
 
 
 
 
 
 
 
 
 
 
 
 
 
 

http://www.changtax.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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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宅用地因故全戶戶籍遷出縱仍居出該地 

地價稅仍應改按一般用地課徵 

陳先生最近收到公文，指他因戶籍全戶遷 

出，不符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規定，改按一 

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陳先生覺得納悶，為 

什麼實際居住在該土地上房屋，卻不能 

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 

依土地稅法第 9條規定，自用住宅用地之認定，應以土地所有

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

用之住宅用地為準。因此戶籍全戶遷出，縱然實際居住該址，亦無

優惠稅率之適用，提醒您，若因個人因素，異動戶籍，必須至少留

有配偶或直系親屬在原戶籍內，自用住宅優惠稅率才可以繼續適用

哦! 

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 0800-476969免費電話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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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財富--用對方法（作者：加減） 

雲林鵝肉攤之子黃亭文是今年指考第二、三 
類組雙狀元，也是台南一中第一位跨類組榜首， 
放榜如願考上台大醫學系，校友會獎學基金會送 
他一台筆電及一萬元獎學金鼓勵。 

黃亭文三年前國中基測考滿分，是雲林狀元。 
之後三年苦讀，沒有補習，指考衝出第二類、第三類組最高分。台南
一中校長張添唐表示，將把黃亭文的制服陳列校史室，永久收藏。 

黃亭文自認反應不好，也不是很聰明。「成績要好無他法，就是
拚命讀書。」沒補習、也沒買參考書，他說，高一、高二的參考書就
是老師提供的資料與測驗卷，「題目都很難」，若能完全弄懂及寫完，
和看參考書沒兩樣。「不會就問」是讀書最基本要求，每本課本都寫
了密密麻麻的重點，「考試前看重點就夠了」。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個傳統觀念始終深植人心，尤其望
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無不竭盡所能，讓子女進明星學校，進有
名補習班，從早到晚，補了再補，還不一定能如願。 

黃亭文沒補習、沒買參考書，完全自己苦讀，不會就問，方法用
對，順利考上理想學校，難怪台南一中校長、校友會把這位肉攤之子
視為「無上光榮」，送給他禮物，還要典藏他的制服。 

(資料來源：人間福報)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366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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